
 

 

公民黨就「高危家庭的兒童受虐個案的處理機制」的意見書 

 

根據社會福利署資料，二零一五年一月至十二月新呈報虐待兒童個案有 874宗，

當中超過 6成施暴者是兒童的父母。而居住地區亦以元朗區佔最高比例 16%，施

虐父母都在未有其他親人支援的地方，因此，生活的壓力及孤獨無力惑都成為成

人施虐者的不當行為的成因。 

 

本年 4月，一名七歲女童於晚上致電向學校社工求助，聲稱獨留在家感到驚怕，

社工連忙通知姓曾家庭社工協助，曾隨即趕往上址了解。當社工抵達現場時，發

覺屋內除女童外，另有其六歲妹妹，但未能聯絡小姊妹的母親，遂將姊妹送往附

近醫院檢查，並報警求助。警方到場調查，發覺兩姊妹分別背及手臂均有瘀傷，

懷疑她們曾遭人虐打，將案件列為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」處理。 

 

上星期六(5月 21日)元朗一名 8歲女童，疑因管教問題遭母親用藤條打手，留下

紅紅傷痕。事後她離家遊蕩，女途人見其手有傷痕，上前查問，女童告知被母親

打，途人認為涉及虐兒，遂報警處理。警員趕至現場調查，並隨女童回家，以涉

嫌虐兒把其母拘捕，並召救護車將女童送院檢驗。 

 

公民黨表示對上述事件表示十分痛心，兒童沒有還手之力，同時，小時候遭受無

論身體、精神等虐待事件，對其成長、人格塑造均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，遺禍

一生。 

 

在學校支援方面，按現時的教育制度下，學校普遍以大班教學，老師難以監察個

別學生的情況；而且即使政府同學校投放資源作學生支援，包括心理輔導，但要

老師發現學生被虐仍有一定的困難，尤其是被精神虐待的學生，因他們有別被身

體虐待的學生，不能從其身體上的傷痕得悉。現有的教育制度下，被虐待的學生

難以被找出，令受虐學生得不到適切的支援。 

 

在社會支援方面，的確社會福利署設有家庭服務中心，但因為資源限制，往往只

接收由警方轉介的個案、市民直接求助的個案、醫院管理局轉介的個案、消防局

轉介的個案、由其他非政府機構所轉介的個案；亦不會主動查詢有問題的家庭個

案，所以，隱藏的個案可能更多，得不到適切的支援。 

 

面對上述的種種問題，兒童乃社會未來的支柱，政府務必盡快處理虐待兒童事

件，提供適切的支援。因此，本黨有以下的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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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政府應增撥社會福利署或非政府機構在家庭服務方面的資源，令有問題個

案的家庭可以儘快被接觸及得到協助，讓家庭得以成為各人的避風塘，而非令人

不能倚靠。特別是兒童，家庭佔其生活一大部分，及時得到援助，可減少兒童受

虐時間，及早得到支援，以減少其心理影響。 

 

第二，各小學或中學都應加撥對老師或駐校社工的資源，令被虐學童能及早被發

現及受輔助。 

 

第三，政府投撥予支援被虐及施虐家庭的資源不多，而處理這些個案的人員，尤

其警務人員的經驗不足，警方在處理家庭暴力事件時，往往會以小事化無為前

提，盡量採取不干預的方式。因此，當遇到懷疑家庭暴力的個案時，應有專設的

服務單位及跨服務團隊去輔助，以提供最妥切的支援。 

 

教戰守則有曰：此其患不見於今，而將見於他日；今不為之計，其後將有所不可

救者。本黨盼望政府能按照以上建議，讓受家庭暴力影響的家庭得到妥善的支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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